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 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中标单位负责本院的工作服、病员服以及病员、工作人员所使用的床上用品及各类织物的日常清洗、消毒、转运等工作。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6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单价限价，见服务内容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bookmark: _GoBack]（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是否核心产品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标志产品

	1
	洗涤项目
	1.00
	600,000.00
	项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3 .2 .2服务要求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项目概况
中标单位负责本院的工作服、病员服以及病员、工作人员所使用的床上用品及各类织物的日常清洗、消毒、转运等工作。
二、服务内容（包括工作区域、工作内容等）
1、 被服、病员服、敷料、工作服、窗帘等物品的洗涤、熨烫、整理、缝补、钉扣、钉带、接送。
	序号
	名称
	规格
	工作内容
	限价（单位：元）

	1
	床单
	件
	洗涤、消毒、熨烫、折叠、缝补、配送
	2.1

	2
	被套
	件
	洗涤、消毒、熨烫、折叠、配送缝补、
	4.51

	3
	枕套
	件
	洗涤、消毒、熨烫、折叠、配送缝补、
	0.9

	4
	褥套
	件
	洗涤、消毒、熨烫、折叠、配送缝补、
	2.5

	5
	病员服
	件
	洗涤、消毒、熨烫、折叠、配送、缝补
	2.8

	6
	绒衣、裤
	件
	洗涤、消毒、熨烫、折叠、配送缝补、
	5

	7
	棉衣、裤
	件
	洗涤、消毒、熨烫、折叠、配送缝补、
	7.6

	8
	工作服
	件
	洗涤、消毒、熨烫、折叠、配送缝补、
	3.5

	9
	大窗帘
	件
	洗涤、消毒、熨烫、折叠、配送缝补、
	5.2

	10
	小窗帘
	件
	洗涤、消毒、熨烫、折叠、配送缝补、
	3

	11
	少量临时物品
	件
	洗涤、消毒、熨烫、折叠、配送缝补、
	5.8



二、每日送洗的所有被服（收污），必须于次日早晨8点前送回（返净），返净率不得低于90% ，每日统计并反馈，每日返净率低于90%按每件洗涤费用的10%在当月的洗涤费中扣除；
三、所有丢失、送错、损坏的被服必须赔偿，按采购价原价赔偿，在当月的洗涤费中扣除；每2个月结算一次，结算前由乙方来人，与甲方人员共同核对件数，赔偿后结算；
四、所有因洗涤原因造成的破损、染色和掉色必须赔偿，按采购价进行赔偿，在当月的洗涤费中扣除，老旧被服不在此列，但必须送回由甲方自行报废处理；
五、缝补所需一切辅料（扣子、松紧等）由乙方提供。
六、每月接到三次未洗净投诉，按1%当月总洗涤费罚款，在当月的洗涤费中扣除；
三、技术要求（如有，一般适合于技术服务项目）
1、所有被服必须分类对齐捆扎，不得两头捆扎；
2、每捆10件或20件，不得混扎；
3、返洗不得留厂，每周五统一送回返洗。
四、服务要求（如对人员配置、专业设备、服务标准等）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需要服务商应执行的相关服务标准和应当履行的相关义务。
五、商务要求（如服务期限、款项结算等）
（一）服务期限
应指明起止时间，或指明服务时长，或指明开始/结束条件。注意：设定服务期时应充分考虑政府采购的周期，避免出现“项目还未开标，时间节点已过”的情况。对于持续性服务，一般指明“服务期”；对于间断性服务，一般指明“合同有效期”。
服务期：签订合同后，服务期一年。
（二）款项结算
（一）服务质量按月考核，每两月据实结算一次。 
（二）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三）结算方式：乙方开具发票与甲方结算。因乙方延迟开具发票的，甲方有权延迟支付款项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并不因此免除乙方的任意合同义务。
六、其他（如有要求，请写明）
（一）对服务商的业绩要求
供应商提供相关业绩
（二）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现行的国家标准或国家行政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是项目验收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没有国家标准的，可以参考行业标准。
（三）违约责任
一般与合同款项的支付相关，注意不要超出《民法典》中对于违约的责任上限。



3 .2 .3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满足本项目需求。
3 .2 .4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1：
满足本项目需求。
3.2.5其他要求
采购包1：满足本项目需求。
3 .3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
采购包1：
签订合同后，服务期一年。
3.3.2服务地点
采购包1：
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指定地点。
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根据采购文件及采购合同约定执行
3.3.4支付方式
采购包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
采购包1：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每两个月据实结算一次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7.00%。
采购包1：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每两个月据实结算一次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7.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每两个月据实结算一次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7.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每两个月据实结算一次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7.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每两个月据实结算一次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7.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每两个月据实结算一次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5.00%。
3.3.6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所有丢失、送错、非洗涤原因损坏的被服必须原价赔偿，在当月的洗涤费中扣除；每2个月结算一次，结算前由乙方工作人员与甲方人员共同核对件数，计算赔偿总额后完成结算；
3、所有因乙方原因造成的破损、染色必须赔偿，按采购价进行赔偿，在当月的洗涤费中扣除；
4、每月接到三次未洗净投诉，按1%当月总洗涤费罚款，在当月的洗涤费中扣除；
5、乙方累计【3】次未按约定收送洗被服，或返洗【3】次后仍未达到甲方要求，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应当按照合同总额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由乙方另行支付。违约金可先行在甲方当月应支付价款中扣除。
6、因乙方的洗涤服务未达到质量标准给甲方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向甲方或第三方进行赔偿。甲方因此遭索赔的，有权向乙方追偿。同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同时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额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由乙方另行支付。
7、乙方不得将本项目洗涤服务进行分包或转包。若甲方发现乙方分包或转包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同时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额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由乙方另行支付。
3 .4其他要求
无

